附件7

陕西省食品工程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科研能力条件等有关指标的特定解释
1.著作：指取得ISBN统一书号，公开出版发行的本专业学术专著或译著。手册类、论文汇编、诊疗常规等不在此列。
· 著作必须具有“三性”（即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
· 全书字数一般要求在10万字以上。
· 著作权要明晰；对于著作权不明晰的，必须进行著作权确认，先由出版社对整部著作字数、每章节的字数和作者进行分割，再由著作权人签字确认，并进行公证。
2.论文：指在公开出版发行的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本专业研究性学术文章。
· 论文必须具有“三性”（即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
· 全文字数省市两级高级工程师参评论文一般不少于1500字，县级高级工程师参评论文不少于1000字。
· 期刊必须具有ISSN（国际统一刊号）或CN（国内统一刊号）。
· 增刊、特刊、专刊及电子网络版发表不予认可。
· 综述、个案报道（指3例及以下报道）不予认可。
· 在境外、港澳主办的中文刊物以及繁体字印刷的刊物中发表
的文章不予认可。
3.专业文章：指在公开出版发行的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本专业经验总结、短篇报道等文章。
· 全文字数一般在800字以上，只限第一作者。
· 期刊必须具有ISSN(国际统一刊号)或CN（国内统一刊号）。
· 增刊、特刊、专刊及电子网络版发表不予认可。
· 在境外、港澳主办的中文刊物以及繁体字印刷的刊物中发表
的文章不予认可。
4.宣读论文：指在省级以上学术会议上大会宣读，并在相应论文汇编上全文发表的本专业学术论文。
· 凡宣读论文必须提交论文宣读证书、论文汇编、会议日程安
排等相关材料。
5.国家级科技类期刊：指由国家一级专业学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主办并公开出版的专业学术期刊。
· 期刊必须具有ISSN（国际统一刊号）或CN（国内统一刊号）。
· 省、市级核心期刊可按国家级科技类期刊对待。
6.省级科技类期刊：指由省级学术机构主编或主办，并已取得ISSN或CN统一刊号的科技类期刊。
7.地市级科技类期刊：指由地市级学术机构主编或主办，并已取得ISSN或CN统一刊号的科技类期刊。
8.国家（际）性学术会议：指由国家一级专业学会、国际学术组织或国际学术组织委托我国相应的学术机构组织召集的会议。
9.省级学术会议（含地区学术会议、片会）：指由国家二级专业学会召集的学术会议。
10.科技成果奖：特指科技进步奖、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等，获奖人必须提交获奖证书及报奖全套科技材料（包括：①科技奖申报表；②查新报告；③研究工作报告；④发表论文应用证明等）。论文奖不在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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